
臺南市114學年度第17屆國中小學生普及化運動 

樂樂棒球錦標賽競賽規程 

一、依據：教育部體育署｢SH150 方案｣、「國中小學生普及化運動計畫」。 

二、目的： 

(一)以本市各公私立國小校園為基地，趣味、安全之樂樂棒球活動為媒

介，提升校園運動人口數量。 

(二)結合現有健康與體育領域課程實施，建立學生良好運動習慣、促進國

小學童身體健康、增強體適能。 

(三)強化校園團隊精神凝聚力，以班級為單位，落實普及化運動之精神。 

三、指導單位： 

    臺南市政府 

四、主辦單位： 

    臺南市政府體育局 

五、承辦單位： 

臺南市仁德區德南國民小學 

六、協辦單位：  

仁德區仁德國民中學 

長榮大學 

中信科技大學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仁德區公所 

七、報名日期: 115年3月13日至115年3月19日(星期四)16:00止 

八、比賽日期：115年3月31日(星期二)至115年4月2日(星期四) 

    (詳細賽程日期將於賽程抽籤暨領隊、裁判會議後公告於教育局公告網站)。 

九、賽程抽籤暨領隊、裁判會議： 

    時間：115年3月20日（星期五）下午16時(採線上直播方式，會在群組公

告)。 

    地點：臺南市仁德區德南國小會議室。 

十、比賽地點：中洲球場（臺南市仁德區依仁國小前） 



十一、比賽組別規定及各組規則： 

(一)六年級組 

(二)五年級組 

(三)四年級組 

(四)三年級組 

以上(一)(二)(三)(四)組別規則： 

1.原則以單一班級為單位，不得跨班參加，惟若班級男生或女生未

達10人，可跨班組隊。(同年級2班以上之校內初賽，若由參賽男

生或女生不足10人之班級獲代表權，僅可由同樣人數不足之班級

遞補不足之人數，若無其他人數不足班級，始可由第二名之班級

遞補不足之人數參加縣市複賽。) 

2.跨班組隊須以同年級為優先，若同年級只有一班，可由其他年級

遞補不足之人數組隊，但只能參加該隊中最高年級學生之組別。 

3.跨班組隊最少班數為主，若跨兩班即達男生及女生人數各10人，

則不得跨三班組隊，以此類推。 

4.學校各年級學生總數不足20人者，得以【校】為單位，跨校組隊。 

5.若為跨班組隊，應由取得代表權之班級學生優先下場。 

6.參賽學校需準備全班在學證明正本一份，證明資格無誤。若開賽

前若對手提出查驗身分，未能提出證明則判奪權比賽由對手獲勝。 

7. 班隊組比賽，預賽需打完，無提前結束。決賽最後1局時，若後攻

球隊取得領先或先攻隊伍已無法改變勝負結果，均提前結束，不

必打完。 

(五)校隊組(18班以下) 

        1.以【校】為單位，不得跨校參加。先發球員一旦換人後，可再上場 

           1次。每隊報名人數最高15人，最少9人，不足9人時就取消比賽。 

        2.參賽學校需準備全隊在學證明正本一份，證明資格無誤。若開賽前 

          若對手提出查驗身分，未能提出證明則判奪權比賽由對手獲勝。 

        3. 校隊組比賽，預賽需打完，無提前結束。決賽最後1局時，若後攻 

          球隊取得領先或先攻隊伍已無法改變勝負結果，均提前結束，不必 

          打完。 

十二、比賽規則：班隊組比賽隊伍過多時，預賽採2局制，校隊組預決賽皆採2

局制，機關學校組預賽為2局制複賽開始為4局制 

(一)比賽共4局限50分鐘，以得分多的隊伍獲勝。若滿三局差13分(含)，

則提前結束。決賽最後1局時，若後攻球隊取得領先或先攻隊伍已無

法改變勝負結果，均提前結束，9棒不必打完。 

(二)守備方面：一隊分兩組，每組9人，分單、雙數局輪流上場守備及打

擊，第1、3局由背號1-9號上場守備及打擊，第2、4局由背號10-18號

上場守備及打擊；替補隊員至少2名至多12名。 

(三)打擊方面：第1、3局由背號1-9號輪流上場打擊1次，不論出局數。第



2、4局由背號10-18號輪流上場打擊1次，不論出局數。唯開打前第一

局若有殘壘，則前一局原先殘壘上之跑壘員，須先上到壘包後，才開

始比賽。 

(四)班隊組或校隊組、機關學校組下場9人中，男女生差異不得超過3人。

班隊組先發球員一旦換人後，就不得再上場。校隊組或機關學校組先

發球員一旦換人後，得再上場1次。 

(五)除大會另有規定外，採用中華民國樂樂棒球協會之比賽規則。 

    (http://chba.pixnet.net/blog） 

(六)校隊組或機關學校組，每局由背號1-9號上場守備及打擊，先發球員

換下場後可再上場1次。 

十三、實施對象： 

(一)現就讀本市各公私立國小且仍在籍學生。 

(二)本項競賽以推廣普及化為核心， 

1.非於 1 1 4 學年度「中華民國學生棒球聯盟」或「中華民國高級中等

學校體育總會」註冊登錄為棒、壘球代表隊者，得報名參賽若註冊球 

員 分散在普通班得報名參賽，但每隊每局限 1 名隊員上場比賽 。 

2.非體育班及集中單一班級之運動代表隊學生， 得報名參賽，若分散於

各班之校隊成員，得依其原就讀班級報名參賽。 

十四、比賽器材： 

(一)採HIDO-70g橘色樂樂棒球、球棒為HIDO-70cm黃色防甩標準棒、

KIPSTA打擊座、雙色安全壘包。 

(二)比賽器材由大會供應、號碼背心敬請自備，先發球員號碼須按棒次順

序穿著。 

十五、賽制： 

(一)依據「104學年度教育部三.四.五.六年級樂樂棒球初級版比賽規則」

進行比賽。四年級和六年級組去年前四名隊伍抽籤時預賽不排在同一

分組循環。預賽採分組循環，每組取戰績最優者晉級複、決賽，複、

決賽採單敗淘汰制。 

(二)報名5隊以內，採循環計分賽制： 

1.勝1場得2分，負1場得1分，如1隊棄權時，除該隊取消資格外，所

有與該隊比賽之積分均不予計算，積分高者得勝。 

2. 積分相同無法產生名次時，依下列順序處理： 

            a.二隊積分相同時，以勝隊為先。 

            b.以循環賽中之相互關係失分較低者為先。 

http://chba.pixnet.net/blog


            c.以循環賽中之總失分較低者為先。 

            d.擲銅板以決定名次 

十六、報名規定： 

(一)請填寫報名表（需承辦人、主任、校長用印）、跨班跨校證明書（若

有跨班、跨校才需繳交）。紙本核章後留校備查。在學證明書請比賽

當天攜帶供對手檢驗，無需繳交。 

( 二 ) 報 名 表 WORD 檔 及 核 章 版 掃 描 檔 請 以 電 子 郵 件 寄 至

alan4034@gmail.com德南國小學務主任甘俊彥老師，收信後將回

覆確認報名是否成功。 

(三)自報名開始之日起，可至德南國小網站首頁瀏覽報名隊數且同步公告

於114學年度臺南市樂樂棒球市賽群組。 

 

(四)有關報名資格或比賽規則問題，請洽聯絡人：甘俊彥主任06-

2794772#821 

十七、獎勵: 

(一)2至3隊錄取1名； 4隊錄取2名； 5隊錄取3名；6隊錄取4名；7隊錄取

5名；8隊錄取6名；9隊錄取7名；10隊以上錄取8名。 

(二)各競賽種類及項目之實際參賽人（隊）數未達2隊以上，或運動員於       

參賽項目之全部賽程均未出賽者，不予獎勵。 

(三)優勝隊伍隊職員、辦理活動有功人員，依照「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教職員獎懲案件作業規定」辦理敘獎。 

(四)因屬同一錦標賽，若有二種以上組別獲獎，而領隊或指導或管理為同

一人時，請擇優敘獎，不得重覆核敘(若不同人則可分別敘獎)。 

十八、申訴：  

(一)有關資格問題應於正式比賽前提出，賽後不予處理，其他申訴事件，

應於該場比賽後30分鐘內用書面提出，並繳交保證金新台幣壹仟元，

交由大會處理，如申訴理由不成立時，保證金沒收。 

(二)申訴案件由大會審判委員會處理，審判委員討論之結果為最終判決，

不得異議。 

(三)比賽之一方對於選手資格有疑慮時，得於比賽開始前提出，雙方須出

示有選手相片之證明(含相片之身分證或健保卡)或全班學生在學證明

mailto:報名表WORD檔及核章版掃描檔請以電子郵件寄至alan4034@gmail.com
mailto:報名表WORD檔及核章版掃描檔請以電子郵件寄至alan4034@gmail.com


（需每位學生姓名及清晰大頭照）以資證明，無法提出證明者，取消

該員或該隊比賽資格。 

十九、附則： 

      主辦單位有權決定因天氣、場地及不可抗拒之外力等因素，臨時更改賽

制、場地及日期。 

二十、本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修訂實施之。 


